[bookmark: _Toc8946]第三章  采购需求及技术规格要求
总则：
[bookmark: _GoBack]1.1 本技术规格所提出的要求是对本次招标货物的基本技术要求，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节，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规范的全部条款。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除了满足本技术规格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中国国家、行业、地方或设备制造商所在国的有关标准、规范（尤其是必须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有关强制性规定)。
1.2 标注▲为核心产品，核心产品的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将予以公布。
一、商务条款：
	序号
	商务条款内容

	1
	交货安装期
	合同签订生效后，接采购人通知后60 个日历天内完成交货、安装。   

	2
	供货地点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安徽医院药剂楼

	3
	质量要求
	合格

	4
	质保期
	质量保证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整体原厂质保不少于60个月。  

	5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生效后，货到安装验收合格后，提供产品的使用、操作及维修人员的培训，并能独立操作且使用部门签字确认后，支付全部合同款项。

	6
	1、投标人所投设备须与医院信息系统连接，由此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总报价中，采购人不另行支付。
2、中标人需负责在项目安装地点进行所投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并现场测试。在安装和调试期间，如发现设备或材料有缺陷或损坏，中标人应尽快更换，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中标人在维护期内应提供现场、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支持，要求中标人应在有稳定的技术支撑与服务能力，并且在设备发生故障时2小时内响应。中标人在项目验收合格后，负责对所投设备组织操作使用培训，培训地点、人员由采购人指定。


注：上述商务条款必须全部满足，否则做无效标处理。


2、 项目技术需求：
（一）第5包：技术需求重要性表述
	标识重要性
	标识符号
	代表意思

	关键指标项
	★
	评分项，详见第四章评分细则

	一般指标项
	无标识项
	未响应或负偏离，将作为无效标处理

	注：投标人须如实响应，如在后期合同履约过程中，发现有虚假响应情况，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不予支付合同款项，且上报监管部门并追究中标人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损失。


（二）技术要求
产品1.负压称量柜
1.1总功率：1000～1500w，控制方式：变频器，外形尺寸≥2400X1200X2500cm。
产品2.电子秤及操作台
2.1台称0～100kg（精度0.01kg）1台，桌面称0-10kg（精度0.1g，配304操作台）1台；基本功能:清除，累计，去皮，置零，需计量合格，有计量合格证。
产品3.万能粉碎机
3.1粉碎细度10～200目，粉碎量100～300kg/h。
产品4.旋涡振荡筛
4.1 3层，过筛目数12～200目，直径800mm。
产品5.三维运动混合机
5.1料筒容积：≥400L；
5.2最大装料容积：≥320L；
5.3最大装料重量：≥200kg；
5.4电机功率：4KW；
5.5电    源： 380V/50HZ；
5.6主轴转速： 0～13r/min；
5.7与物料接触处均采用不锈钢制造，浆叶与筒身间隙小，混合无死角。
产品6.真空干燥箱：
6.1烘盘数量≥72个，蒸汽加热型；
6.2 烘盘层间距100～140mm；
6.3 ≥12层，每层6个烘盘；
6.4 真空泵6-9KW，箱内真空度0.08～0.09Mpa；
6.5 箱体内外材质均采用304不锈钢制造；
6.6 电    源： 380V；
6.7 含蒸汽冷凝水管道的安装工程（含保温）。
产品7.槽型混合机
★7.1容积：≥200L，搅拌转速：≥24r/mir。
产品8.摇摆式制粒机
★8.1生产能力：100～300kg/h，滚筒转速50～60r/min。
▲9.一步制粒机：
★9.1 生产能力：20～60kg/次；
★9.2多级权限管理系统；
★9.3 MES联机功能，可自动清洗，清洗洁净度可自动检测，结果可视。
产品10.分样筛
10.1 10目～200目（内径20cm）1套，10目～200目（内径40cm）1套。
产品11.颗粒包装机：
11.1一台包装散剂、一台包装颗粒剂；
★11.2智能控制系统，具备人工设定袋长和自动跟踪色标，自动完成制袋、计量、封合、打印批号、切断及计数功能，卡袋色标丢失或印刷有误时自动报警停机，断电、停机时自动保存计数，制袋精度误差≤0.3mm；
11.3全自动三面封，颗粒包装机重量范围:5.00g/袋～15.00g/袋，范围可调；  
11.4包装速度及制袋尺寸:55～100袋/分钟，制袋尺寸：长50～115mm，宽30～85mm。
产品12.激光打码机：
12.1激光器密封式紫外激光发Th器使用寿命2～3万小时以上；
12.2最小线宽0.01mm；
12.3重复定位精度0.001m；
12.4喷码参数打标范围110mmX110mm(可选)；
12.5配套分页器1套，可给未开封包装盒分页实现连续打标。
产品13.热风循环烘箱：
13.1一台器具清洗烘干用，一台散剂烘干及丸剂烘干用；
13.2温度：≥130℃；
13.3加热功率：≥9KW；
13.4加热方式：电加热；
13.5带进风口及排湿风口，排湿功率≥0.45KW；
13.6电源：380V；
13.7控制方式：智能仪表，按键控制；
13.8配套烘车一辆，烘盘24个；
13.9安装排风管道。
产品14、智能个性共煎颗粒剂机
14.1.设备功能：个性处方共煎的浓缩药液转化成颗粒。
14.2.生产能力：1～1.5（Kg/批）。
14.3.干燥强度： ≥30(水 kg/(m2·h))。
14.4.适宜流体重度范围：＜1.3g/cm3。
★14.5.物料收得率： ≥95%。
★14.6.成品合格率：≥80%。
14.7.容器容积：≥2.6L。
14.8.空气流量：90m3/h。
14.9.设备占地：≤3m2。
14.10.设备功率：≤10kW。
三、其他要求：
1.本项目为包含设备到货、安装、调试、验证、验收的交钥匙工程，除以上技术要求包含内容外，涉及安装、调试、验证所需的辅材、配件等，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总报价中。
2.培训2-4名操作员工及简单故障维修员工。
3.整套生产线免费保修年限≥5年，质保期内提供系统升级维护，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总报价中。
4.维修响应时间：≤2小时内提供响应服务。24小时到达现场。
5.配置相应工作台。
6、投标人需自行踏勘现场，踏勘联系人：18810913031，如中标后因未踏勘产生的相关责任，自行负责，踏勘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7、本包配置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负压称量柜
	台
	1
	中药颗粒剂、散剂配制线

	2
	电子秤及操作台
	台
	2
	

	3
	万能粉碎机
	台
	1
	

	4
	旋涡振荡筛
	台
	1
	

	5
	三维运动混合机
	台
	1
	

	6
	真空干燥箱
	台
	1
	

	7
	槽型混合机
	台
	1
	

	8
	摇摆式制粒机
	台
	1
	

	9
	一步制粒机
	台
	1
	

	10
	分样筛
	台
	2
	

	11
	颗粒包装机
	台
	2
	

	12
	激光打码机
	台
	1
	

	13
	热风循环烘箱
	台
	2
	

	14
	智能个性共煎颗粒剂机
	台
	1
	


四、其他配套要求：
（一）应急服务要求
1.备品备件：中标人提供能够满足质量保证期内的设备维修要求的备品备件，备品备件应是新品。中标人应保证10年以上零部件供应期，并对设备故障等突发状况及时响应。
2.专用工具：中标人提供设备安装、调试、验收、维修、保养所必要的专用工具、仪器、仪表等工具。
3. 接到报修后应及时响应，若未及时修复设备故障，应提供备用设备供院方使用。
（二）安装调试、验收试验及质量保证
1.中标人在设备安装地点负责安装、调试。
2.具体设备验收标准和程序按采购人要求执行，下列验收程序可参照执行：
2.1采购人和相关部门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承诺进行验收。招标文件没有规定和投标文件没有相应承诺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验收：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验收，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中标人予以配合。涉及需要由质检或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采购人须约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项目验收。所有需要质检部门进行检测才能使用的设备，投标报价中必须包含首次检测费用；
2.2货物在验收时，中标人应提供发票、制造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书、装箱清单等,涉及进口的部件须提供中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完税证明及商检证明等材料；提供有关货物的保养修理所需的各种随机工具及全部有关技术文件（外文应提供中文翻译资料，下同）、操作使用说明书、质保书、保修证明、维护手册及技术性指导资料以及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制造、销售报价货物（包括主要部件和材料）所必备的各种证书 (如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国家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等）等文件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和应由中标人提供的必要文件；
2.3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使用单位的技术要求提供相应的产品。由中标人所提供的设备部件间的连线和插接件均应视为设备内部器件，包含在相应的设备之中；
2.4运行测试及最终验收。在系统安装、调试结束后，采购人对其进行全面的测试，对测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中标人应及时进行整改，系统最终测试完毕经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应向中标人签发最终验收证明；
2.5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采购人今后能掌握操作和维护方法。依据合同与合同有关条件、本招标文件的技术规范、系统配置要求、设备技术文件和系统说明书，以及国家和省部级等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分为预验收和竣工验收。
2.6如设备在验收时有一个或多个指标未能达到要求而属于中标人责任时，则中标人自费采取有效措施，在规定时间内使之达到保证指标。如在规定的时间内仍达不到合格标准时，则中标人应向采购人赔偿。
（三）包装运输
1.中标人负责设备包装、办理运输和保险，将设备安全运抵交货地点。
2.设备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否则应得到切实的保护，确保其不受污损。
3.在包装箱外应标明采购人的订货号、发货号。
4.各种包装应能确保各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损坏、丢失、变形、受潮和腐蚀。
5.包装箱上应有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6.整体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都要适应运输和装载的要求。
7.随产品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完整无缺。
（四）培训要求
1.技术人员厂方培训：维修维护不少于1人，设备培训时间不低于3天，有详细的技术培训方案和完整规范的培训资料，培训结束获得厂方授权或资质许可，交通、食宿、资料、工具材料等所有与培训相关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设备使用培训：不少于2人，直至完全掌握设备应用技术，并获厂方资质许可；交通、食宿、资料、工具材料等所有与培训相关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2.设备使用培训：不少于2人，直至完全掌握设备应用技术，并获厂方资质许可；交通、食宿、资料、工具材料等所有与培训相关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五）质保及售后服务
1.自双方签订《验收报告》起进入免费质保期。
2.在质保期间内，非采购人过失和故意并且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发现商品有缺陷，中标人将免费修理或替换该设备；在质保期间内，非采购人过失和故意并且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设备发生故障，中标人应及时提供免费服务。
（六）其他
1.投标人所投产品应为性能稳定、安全的成熟设备，故障率低、维修便利，并在投标文件中针对所投产品技术先进性、设备性能、配置情况、设计等方面进行阐述说明，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